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做好行政事业单位 

长期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工作的通知 

 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，各直属单位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完善国有资产管理要求，进一步解

决在建工程比例较大、计入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等问题，现将《财

政部关于加快做好行政事业单位长期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19 年 2 月 18 日    

 

 

教财厅函〔2019〕6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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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0 日印发 


